附件
佛山市政府采购货物类项目
价格分比重设置指引


一、工作原则
价格是政府采购项目评审的重要因素，是评价采购资金使用效益的关键性指标之一，各采购人、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要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87号)和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(财库〔2014〕214号)的规定，科学选择评审方法，在保证货物质量、满足采购需求的基础上，坚持物有所值、价廉物美的原则，加强价格评审管理，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降低采购成本，切实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二、工作目标
采购价格直接影响到采购项目的质量和服务，更关系到财政资金绩效，各采购人应本着“过紧日子”、节约财政资金原则，以满足采购需求为目标，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，推动政府采购实现“物美价廉”的效果。
三、相关法律法规要求
(一)执行国家统一定价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，其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；
(二)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且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货物类项目，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30%;
(三)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且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货物类项目，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为30%至60%；
（四）技术复杂、性质特殊的大型装备，价格分可设置最低标准分值；除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外，政务信息系统采购货物的，价格分值占总分值比重应当为30%。
四、有关工作指引
（一）采用公开招标方式且技术、服务等标准统一的货物项目适用最低评标价法，对这类“够用就好”的项目，采购人在明确需求标准的基础上，可以只围绕价格开展竞争，此类项目应使用最低评标价法。
（二）采购人使用综合评分法的，在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，充分体现价格的竞争性。
部分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政府采购项目（具体品目详见附件），建议各采购人、代理机构将价格分占总分值比重适当提高：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，建议将价格分占总分值比重提高到40%以上,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的，建议将价格分占总分值比重提高到40%至60%。
（三）所列品目范围外项目，采购人也可依据项目实际情况，酌情提高价格分比重。



	附件1-1：
佛山市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部分货物类品目价格分比重设置指引

	序号
	品目名称
	价格分比重设置指引

	
	
	公开招标
	竞争性磋商

	一
	信息化设备
	
	

	1
	计算机（非政务信息系统项目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2
	网络设备（非政务信息系统项目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3
	信息安全设备（非政务信息系统项目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4
	终端设备（非政务信息系统项目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5
	存储设备（非政务信息系统项目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6
	机房辅助设备（非政务信息系统项目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7
	信息化设备零部件（非政务信息系统项目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二
	办公设备
	
	

	1
	复印机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2
	投影仪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3
	投影幕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4
	多功能一体机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5
	照相机及器材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6
	执法记录仪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7
	电子白板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8
	触控一体机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9
	刻录机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10
	打印机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11
	输入输出设备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12
	文印设备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13
	销毁设备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14
	制图机械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三
	车辆
	
	

	1
	轿车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2
	越野车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3
	小型客车(商务车)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4
	中型客车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5
	大型客车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6
	皮卡车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四
	图书档案设备
	
	

	1
	缩微设备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2
	图书档案消毒设备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3
	图书档案保护设备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五
	机械设备
	
	

	1
	电梯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2
	自动扶梯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3
	制冷空调设备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六
	视频会议系统设备
	
	

	1
	视频会议控制台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2
	视频会议多点控制器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3
	视频会议会议室终端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4
	音视频矩阵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5
	视频会议系统及会议室音频系统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七
	视频、音频设备
	
	

	1
	录像机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2
	摄像机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3
	摄录一体机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4
	视频监控设备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5
	音频设备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八
	文艺设备
	
	

	1
	乐器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九
	体育设备设施
	
	

	1
	健身设备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十
	家具
	
	

	1
	床类（非定制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2
	台、桌类（非定制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3
	椅凳类（非定制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4
	沙发类（非定制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5
	柜类（非定制类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十一
	医疗设备
	
	

	1
	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（仅限医用病床（检查床、诊疗床）、转运车、动态血压监测仪、血氧饱和度监护仪、生物安全柜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2
	物理治疗、康复及体育治疗仪器设备（仅限肢体康复训练设备、脑循环功能障碍治疗仪、中频电疗仪、红外线治疗仪、空气压力治疗仪、电子艾灸治疗仪、光子治疗仪、动态血压监测仪、神经和肌肉电刺激仪、压电式冲击波治疗仪、高压氧舱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
	3
	医用低温、冷疗设备（仅限医用冰箱（冷藏箱、超低温冷冻储存箱））
	价格分比重≥40%
	40%≦价格分比重≦6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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